红塔区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
（畜牧业生产）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云南省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5〕2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及区域绩效目标的通知》（玉财农〔2025〕29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927号公告》等文件精神，为组织实施好红塔区2025年云南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畜牧业生产）项目，提升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生猪、家禽等主要畜禽产品稳产保供，特制定本指南。
一、扶持范围
在红塔区辖区内正常开展养殖，设计或实际养殖量达到农业农村部第927号公告畜禽养殖规模的生猪、家禽、牛羊养殖场（户）或养殖企业。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养殖场（户）或养殖企业位置不在《红塔区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玉红政办发〔2018〕35号）划定的禁养区、限养区内。
（二）实施项目建设的用地应具备完整的使用权属手续，并已通过用地审批和环境评价备案等手续，用地面积须满足申报项目建设。仅实施良种畜禽引进的项目除外。
（三）达到一定养殖规模，即生猪年出栏500头（含）以上，肉牛年出栏50头（含）以上，奶牛存栏100头（含）以上，绵羊、山羊出栏200只（含）以上，肉鸡、肉鸭出栏1万只（含）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000只（含）以上，鹅年出栏5000只（含）以上。
（四）本次项目建设期限为2025年9月至2026年2月，为即将要实施的建设内容，已经建成的厩舍、治污、防疫等设施设备及已引进种畜禽不得纳入本次项目建设申报。
（五）申请的项目符合第三条扶持项目建设内容范围。
（六）近两年已接受省级畜牧业资金支持的养殖养殖场（户）或养殖企业，不再纳入2025年项目支持。
三、扶持项目建设内容
  （一）优良种畜禽引进。必须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畜禽引进,主要指祖代种鸡、父母代种鸡（种鸭）、纯种猪、LY母猪、种牛和种羊，已享受过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2025年度肉羊良种补贴的种羊不得列入本次项目申报。项目实施单位引种完成后需提供以下材料：
1、项目实施单位与引种种畜禽场签订引种协议书。
2、发票和银行转账电子回单。
3、引种场出具种畜禽合格证和当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当地动物疫病检疫检验（检测）报告。
5、做好落地检疫，引进种畜禽到场后下车照片（至少提供一张下车时含运输车牌照片）和隔离过程中的照片。

6、种畜禽到场后必须进行隔离观察，并提供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出具的《跨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隔离观察通知书》、《解除隔离观察通知书》和《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隔离观察记录表》。
（二）先进设施设备引进。主要指精准饲喂、环境调控、饲草料收贮加工、动物疫病监测防控、畜禽粪污处理等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设施设备，已经享受农机购机补贴的设施设备不得纳入本次项目申报。项目实施单位引进先进设施设备后需提供以下材料：
1、项目实施单位与设备生产厂家或者经销商采购合同（协议）。
2、发票和银行转账电子回单。
3、设备安装前和设备安装后的对比照片。
（三）厩舍、青贮池、粪污处理、防疫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完成，项目实施单位需委托第三方进行工程审计。需提供以下材料：
1、工程审计报告。
2、若包工、包料由第三方建设的养殖场，还需提供建设合同（协议）、工程审计报告及支付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收据。
3、项目建设前和项目建设后的对比照片。
四、扶持标准
根据云南省级下达红塔区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畜牧业生产）总额、项目申报数量及项目建设内容集体研究确定扶持标准，原则上单个项目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畜牧业生产）总额支持不得高于项目总投资的50%。
五、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书。内容包括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项目总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经济和社会预期效益等，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详见附件1）
（二）承诺书。经项目实施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承诺书（详见附件2）。
（三）营业执照、对公账户。
（四）养殖用地相关证明材料及租赁土地经协议复印件。
六、扶持养殖场确定流程
（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扶持养殖场。
（二）拟扶持养殖场（项目实施单位）确定：2025年9月20日前各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组织辖区内符合申报养殖场完成申报工作，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评审，初步确定拟扶持对象，报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会研究确定拟扶持养殖场。
（三）公示：在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网政府信息公开栏公示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会研究确定拟扶持养殖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若无异议，确定为扶持养殖场，区农业农村局与扶持养殖场签订项目建设责任书。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成立项目工作组，由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柴优丽任组长，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渔业股负责人幸更东和区畜牧渔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姚利金任副组长，相关局属站所、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有关人员为成员，负责项目统筹协调和指导，推进项目顺利实施，项目验收后，协调财政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二）督促指导。区、乡（街道）积极做好项目建前、建中、建后的指导服务工作，督促项目实施主体及时收集整理纸质、实物或影像资料，做到项目实施每个环节都有记录、有依据，确保顺利完成项目审计和验收工作。
（三）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项目政策和成效，推进养殖场升级改造，保产稳供畜产品。










附件1
红塔区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
（畜牧业生产）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主管部门：
申报日期：




	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
	制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及生产运行情况
	


	二、项目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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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四、项目投资测算和资金筹措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单位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乡（街道）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我单位对如下事项郑重承诺：
一、按照规定组织申报材料，并对本次申报红塔区2025年省级农业发展部份专项资金（畜牧业生产）项目所有材料（包括文字、文件、数据、图片、合同和凭证等）的真实性负责。
二、本次申报项目建设内容为即将要建设的内容，不存在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并承诺2026年2月前完成项目建设。
三、按照规定程序申报专项资金，对涉及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部门及人员，不采取吃请、馈赠、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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